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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大政字〔2016〕78 号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印发印发印发印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储备人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储备人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储备人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储备人才    

培养办法培养办法培养办法培养办法（（（（试行试行试行试行））））》》》》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储备人才培养办法（试行）》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6 年 5月 4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办公室 2016 年 5月 4日印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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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储备人才培养办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储备人才培养办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储备人才培养办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储备人才培养办法    

（（（（试行试行试行试行））））    

 
    为推动我校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人才强校和国际化战略，加

大学校师资储备力度，规范预备师资的选派和资助，特制定本办

法。 

    一一一一、、、、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    

    根据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培养需要，按照“按需选派、定向

培养、为我所用、注重效益”的原则和“选拔一流人选、奔赴一

流高校、师从一流导师”的要求，实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每

年重点选派校内优秀学生赴国（境）外一流大学或知名研究机构

攻读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并符合学校引进教师标准后回校工

作，为学校急需紧缺专业储备师资，促进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可

持续性和内涵式发展。 

    二二二二、、、、组织领导组织领导组织领导组织领导    

    校人才与师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储备师资的组织和领导，人

事部、国际交流部、研究生院以及相关学院组织人员选派与管理

的具体工作。 

    三三三三、、、、培养对象培养对象培养对象培养对象    

    通过院校国际合作、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等

多渠道，学校每年根据需要确定资助名额,选派本校全日制在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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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硕士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攻读国（境）外一流大学博士学

位。 

    四四四四、、、、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承诺学成后服从学校安

排，按期回校工作。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扎实，有较大的学术发展潜力。 

3、选派人员外语水平需达到国（境）外大学博士入学外语水

平要求。     

4、已取得国（境）外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 

    5、年龄一般不超过 30周岁，身心健康。 

    五五五五、、、、选拔方法选拔方法选拔方法选拔方法    

    采取“个人申请，学院推荐，择优录取”的方式进行选拔。 

    1、学校根据学科建设、专业发展和师资需要，每年初公布资

助计划。 

    2、符合条件的学生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并准备好以下材料。 

    （1）国（境）外大学博士入学通知书。录取大学为世界排名

前 200 或录取专业为世界排名前 100 的优先资助。 

    （2）外语水平证明。达到国（境）外大学博士入学外语水平

要求。 

    （3）成绩单以及获奖情况。学术获奖情况应注明获奖级别（国

家级、省部级）、奖励部门、等级、获奖年月等。 

    （4）两名本专业教授的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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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和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后，将拟推荐

人选及推荐意见报人事部。 

    4、学校人事部对学院推荐人选进行审核，提出初步人选，报

校人才与师资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建议资助的候选人及建议资助方

案（金额、期限等）。 

    5、报校务会审批资助名单及资助方案。 

    6、申请人与人事部签订合同，档案和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存

放学校人事部。 

    六六六六、、、、资助与管理资助与管理资助与管理资助与管理    

入选资助的人员，需按学校要求统一组织申报国家建设高水

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并根据申报结果采取不同的资助方式。 

1、攻读学位期间的资助 

（1）根据本人读博实际情况（留学录取项目类别、学校、学

科专业、留学地区等），学校提供最高额度总计一般不超过 40万

人民币的资助。其中获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

助的或者获得国（境）外大学全额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的，学校

配套资助最高一般不超过 20万元人民币。 

（2）资助期限以留学院校或单位学制时间为准，一般为 3-4

年，我校每一学年按要求对受资助者进行学业考核，考核结果作

为下一年度资助依据，考核不合格者，将终止资助。 

2、获得学位回校任教后的待遇 

（1）受资助人员获得博士学位并按约回校工作后，按照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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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同专业海外博士年薪制标准和相关规定进行聘任。并根据实

际情况给予一定标准的安家费和科研启动经费。 

（2）回校任教后，受资助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或取

得的科研成果（需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按照学

校科研奖励办法给予相应的奖励。 

    3、人员的管理 

    （1）对资助人实行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管理办法，参照《国

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执行。受资助者在出国

前，应与学校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

务，并与受资助者担保人签订担保协议。 

    （2）攻读博士期间，受资助者每年应向学校人事部提交一份

年度学业进展报告（含成绩单、科研成果证明、资助经费使用情

况等），人事部会同学院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考核。 

    （3）受资助者完成学业回校任教后，需与学校签订至少两个

聘期（6年）的服务协议。 

    （4）如因违反道德规范、或触犯刑律，或弄虚作假骗取资助，

或未按协议回校服务的，经调查核实后，撤销对其资助，按协议

追回全部资助经费以及全部资助费用的 30％的违约金，并有权决

定将协议书的副本提交留学人员留学(工作)所在国的有关单位和

个人；乙方回校任教后如在聘期内调离、辞职或转离教师岗位，

应向甲方全额返还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并按实际工作月（N）

相应比例返还资助，即：全部资助总额*[1-(N/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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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于特别优秀的受资助者，确因特殊原因未能如期履约

或延期取得博士学位的，需提前至少 3个月向学校人事部提出延

期申请，校人才与师资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并报校务会批准通过

后准予延期，原则上受资助年限总计不超过 5年，延期期间不再

给予资助。 

    （6）对于逾期未能完成学业或按期取得学位但是未达到我校

引进教师标准，未被录用者，学校有权终止协议，并按资助总额

的 50%追缴违约金。 

    （7）受资助者出国（境）前，明确外事规定等，注意外事纪

律和人身安全。 

 

 

 

 


